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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指国家通过《海关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赋予海

关对运输工具、进出境货物、物品的监督管理权能,属于公共

行政权范畴,未包括缉私警察的权力。同时海关权力其行使是

有一定范围和条件限制的,并应当接受法律和人民群众的执法

监督。（一）海关权力的特点海关权力的主要特点：特定性

、独立性、效力先定性和优益性。1．特定性《海关法》第二

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是国家进出关境监督管

理机关”。首先,这是海关权力法定性的规定,即进出境监督管

理权,目的是实现进出境监督管理职能。除国务院或有关法律

、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外,只有海关才能行使这种权力,其他任何

机关、团体、个人都不具备行使海关权力的资格,不拥有这种

权力。其次,海关权力的特定性同样是一种限制性,这种权力只

适用于进出关境监督管理领域,超出这个范围,就是一种越权行

为,应视为无效。2．独立性《海关法》第三条规定：“海关

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向海关总署负责”,不仅明确了我国海关的

垂直领导管理体制,也表明海关行使职权只对法律和上级海关

负责,不受地方政府、其他机关、企业单位或个人的干预。3

．效力先定性在海关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推定其符合法律规

定,对海关本身和海关管理相对人都具有约束力。在没有被国

家有权机关宣布为违法和无效之前,即使管理相对人认为海关

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也必须遵守和服从。这是海关权力

的效力先定性的表现。4．优益性海关权力的优益性是指海关



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依法享有一定的行政优先权和行政受益权

。行政优先权是国家为保障海关有效地行使职权而赋予海关

的职务上的优先条件,如海关执行职务受到暴力抗拒时,执行有

关任务的公安机关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予以协助。行政受

益权是海关享有国家所提供的各种物质优益条件,如中央财政

经费等。（二）海关权力的具体内容1．行政许可权包括报关

企业注册登记许可等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项目10

项,海关派员驻厂监管的保税工厂资格审批等以国务院决定方

式公布的行政许可项目10项。2．税费征收权依法对进出口货

物、物品征收关税及其他税费；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

规定,对特定地区、特定企业或有特定用途的进出口货物、物

品减征或免征关税；以及对经海关放行后的有关进出口货物

、物品发现少征或漏征税款的,依法补征、追征税款的权力

。3．行政检查权行政检查权是海关保证其行政管理职能得到

履行的基本权力,主要包括：(1)检查权海关有权检查进出境运

输工具；检查有走私嫌疑的运输工具和有藏匿走私货物、物

品的场所；检查走私嫌疑人的身体。海关对进出境运输工具

的检查不受海关监管区域的限制；对走私嫌疑人身体的检查,

应在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近沿海沿边规定地区内进行；对于

有走私嫌疑的运输工具和有藏匿走私货物、物品嫌疑的场所,

在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近沿海沿边规定地区内,海关人员可直

接检查,超出这个范围,在调查走私案件时,须经直属海关关长

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才能进行检查,但不能检查公

民住处。(2)查验权海关有权查验进出境货物、物品。海关查

验货物认为必要时,可以径行提取货样。(3)查阅、复制权包括

查阅进出境人员的证件,查阅、复制与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



、物品有关的合同、发票、账册、单据、记录、文件、业务

函电、录音录像制品和其他有关资料。(4)查问权查问违反《

海关法》或相关法律法规的嫌疑人,调查其违法行为。(5)查询

权查询案件涉嫌单位和涉嫌人员在金融机构、邮政企业的存

款、汇款。(6)施加封志权根据《海关法》的规定,海关对所有

未办结海关手续、处于海关监管状态的进出境货物、物品、

运输工具,有权施加封志。(7)稽查权自进出口货物放行之日

起3年内或者在保税货物、减免税进口货物的海关监管期限内

及其后的3年内，海关可以对与进出口货物直接有关的企业、

单位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报关单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和

有关进出口货物实施稽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稽查

条例》规定,海关进行稽查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询问被稽查

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有关人员与进出口活动

有关的情况和问题；检查被稽查人的生产经营场所.查询被稽

查人在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账户；封存有可能

被转移、隐匿、篡改、毁弃的账簿、单证等有关资料；封存

被稽查人有违法嫌疑的进出口货物等。4．行政强制权海关行

政强制权是《海关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得以贯彻实施

的重要保障。具体包括：(1)扣留权海关在下列情况下可以行

使扣留权：①对违反《海关法》或者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的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和物品以及与之有关的合同、发

票、账册、单据、记录、文件、业务函电、录音录像制品和

其他资料,可以扣留；②在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近沿海沿边规

定地区，对有走私嫌疑的运输工具、货物、物品和走私犯罪

嫌疑人,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可以

扣留；对走私犯罪嫌疑人,扣留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在特殊



情况下可以延长至48小时。③在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近沿海

沿边规定地区以外,对其中有证据证明有走私嫌疑的运输工具

、货物、物品,可以扣留。海关对查获的走私犯罪嫌疑案件、

应扣留走私犯罪嫌疑人,移送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2)

滞报、滞纳金征收权海关对超期申报货物征收滞报金.对于逾

期缴纳进出口税费的,征收滞纳金D(3)提取货物变卖、先行变

卖权进口货物超过3个月未向海关申报，海关可以提取依法变

卖处理；进口货物收货人或其所有人声明放弃的货物,海关有

权提取依法变卖处理；海关依法扣留的货物、物品不宜长期

保留的,经直属海关关长或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可以先

行依法变卖；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海关申报的以及误卸或溢卸

的不宜长期保留的货物,海关可以按照实际情况提前变卖处理

。(4)强制扣缴和变价抵缴关税权进出口货物的纳税义务人、

担保人超过规定期限未缴纳税款的,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

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海关可以；①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

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内扣缴税款；②将应税货物依法变

卖,以变卖所得抵缴税款；③扣留并依法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

纳税款的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变卖所得抵缴税款。(5)税收保

全权进出口货物纳税义务人在海关依法责令其提供纳税担保,

而纳税义务人不能提供纳税担保的,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

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海关可以采取下列税收保全措施：①

书面通知纳税义务人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纳

税义务人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②扣留纳税义务人价值相

当于应纳税款的货物或者其他财产。(6)抵缴、变价抵缴罚款

权根据《海关法》的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海关处罚决定又

不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海关可以将其保证金



抵缴罚款,或者将其被扣留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依法变价

抵缴罚款。(7)其他特殊行政强制①处罚担保。根据《海关法

》及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海关依法扣留有走私嫌疑的货物、

物品、运输工具,如果无法或不便扣留的,或者有违法嫌疑但依

法不应予以没收货物、物品、运输工具,当事人申请先予放行

或解除扣留的,海关可要求当事人或者运输工具负责人提供等

值担保,未提供等值担保的,海关可以扣留当事人等值的其他财

产；受海关处罚的当事人在离境前未缴纳罚款,或未缴清依法

被没收的违法所得和依法被追缴的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

具的等值价款的,应当提供相当于上述款项的担保。②税收担

保。根据《海关法》的规定,进出口货物的纳税义务人在规定

的缴纳期限内有明显转移、藏匿其应税货物以及其他财产迹

象的,海关可以责令纳税义务人提供担保；经海关批准的暂准

进出口货物、保税货物,收发货人须缴纳相当于税款的保证金

或者提供担保后，才可准予暂时免纳关税。5．行政处罚权海

关有权对尚未构成走私罪的违法当事人处以行政处罚。包括

对走私货物、物品及违法所得处以没收,对有走私行为和违反

海关监管规定行为的当事人处以罚款,对有违法情事的报关等

位和报关员处以暂停或取消报关资格的处罚等。6．其他权

力(!)佩带和使用武器权海关为履行职责,可以配备武器。海关

工作人员佩带和使用武器的规定,由海关总署会同公安部制定,

报国务院批准。根据海关总署、公安部联合发布《海关工作

人员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海关使用的武器包括轻型枪支

、电警棍、手铐以及其他经批准可使用的武器和警械。武器

和警械的使用范围为执行缉私任务时；使用对象为走私分子

和走私嫌疑人；使用条件必须是在不能制服被追缉逃跑的走



私团体或遭遇武装掩护走私,不能制止以暴力劫夺查扣的走私

货物、物品和其他物品,以及以暴力抗拒检查、抢夺武器和警

械、威胁海关工作人员生命安全非开枪不能自卫时。(2)连续

追缉权进出境运输工具或者个人违抗海关监管逃逸的,海关可

以连续追至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近沿海沿边规定地区以外,将

其带回处理,这里所称的逃逸,既包括进出境运输工具或者个人

违抗海关监管,自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近沿海沿边规定地区向

内(陆地)一侧逃逸,也包括向外(海域)一侧逃逸。海关追缉时

需保持连续状态。(3)行政裁定权包括应对外贸易经营者的申

请,对进出口商品的归类、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的确定、禁止进

出口措施和许可证件的适用等海关事务的行政裁定的权力

。(4)行政奖励权包括对举报或者办助海关查获违反《海关法

》案件的有功单位和个人给予精神的或者物质的奖励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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